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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20年11月18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0年11月18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广泛听取学生建议和意见，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研究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一、学生教学信息员条件
1.思想素质好，学习成绩优良，能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

2.有主人翁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有为师生服务的热情，有奉献精神，勤恳务实，自愿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

3.有较强的观察力，能主动收集信息，善于捕捉信息、发现问题。

二、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任务
1.及时了解、收集、反映有关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状况。

2.经常与所在年级任课教师进行交流，及时反馈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建议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要求。

3.对学校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教学管理、教学条件、教学评价、教师队伍等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4.参加学校及教学单位组织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座谈会，如实反馈有关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各类状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5.协助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和各教学单位进行其他各类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相关工作。

三、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组织和管理

1.每个自然班推荐学生教学信息员一名，经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同意，报学校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审核批准，颁发

聘书。

2.各学院安排专人负责对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管理。

3.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和各教学单位不定期召开教学信息员会议，听取学生教学信息员的汇报。

4.学生教学信息员应积极工作，广泛收集教学信息，及时、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

5.学生教学信息员反映的各种教学信息，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和各教学单位要及时汇总、整理，并反馈给有关单位和相关人员。

    6.每学年对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一次评选，对优秀的给予一定奖励，并在学生评优、奖励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的将终止聘任。

7.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学年度聘任一次，学生毕业时自动解聘。
四、附则

1.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武昌首义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院教〔2016〕87）同时废止。

2.本规定由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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